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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济政办字〔2021〕42 号

济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加快推进济宁市今冬明春重点水利工程

建设的指导意见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济宁高新区、太白湖新区、济宁经济

技术开发区管委会，市直有关部门、单位：

为加快推进我市今冬明春重点水利工程建设，提高防灾救灾

能力，有效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，有力支撑农业稳定发

展、农民持续增收、农村社会和谐，经市政府同意，制定本指导

意见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解决水的出路问题为重点，坚持流域治理与区域治理相结

合，加快实施全域涝区治理、河道治理、小型水库塘坝除险加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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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村坑塘治理、农田排灌渠系治理等五大类重点水利工程，实现

水入渠、渠入沟、沟入河、河入湖，村庄不进水、作物不受淹、

水库塘坝不出险，全市防洪除涝体系更加完善，防洪除涝能力大

幅度提升，农村水生态环境有效改善，切实保障农村沟渠水质得

到提升，为保障粮食安全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安居乐业提

供坚实支撑。

2021 年 11 月上旬组织开工建设，2022 年汛前完成年度主体

工程，2022 年 11 月底完成工程验收。

二、治理任务

（一）全域涝区治理工程。针对因排涝站建筑结构损毁、水

泵及电气设备不配套、排涝站缺乏等导致排涝能力不足问题，因

引排水系统断面小、排涝沟淤积、跨沟桥涵阻水等影响排涝站能

力发挥问题，实施排灌站配套提升工程，合理划分排涝分区，科

学分析研判致涝原因，系统治理，精准施策，采取新建、扩建、

维修加固排灌站，完善配套机电设备，扩挖、清淤排涝沟，配套

改建跨沟桥涵等措施，提高区域排涝能力，确保泵站能力充足、

机电配套、沟系畅通、运行良好，涝水及时排除，做到农田不受

淹、村庄不积水、作物不受灾。

（二）河道治理工程。针对河道淤积、边坡失稳、堤防缺失、

堤身单薄矮小、建筑物老化失修、内外水系不连通造成河道防洪

排涝能力不足、涝水入河不畅等突出问题，采取河道清淤扩挖、

堤防加固、边坡防护和新、改建穿堤建筑物等措施，对河道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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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理，提高河道防洪排涝能力至规划标准，保障涝水顺畅入河，

防止洪水外溢。

（三）小型水库塘坝除险加固工程。针对东部山区水库塘坝

安全隐患，对水库实施坝体坝基截渗、护坡、坝后排水工程，对

放水洞、溢洪道、交通桥、防汛道路等进行治理，配全管理及自

动监测设施、视频系统及照明系统，实施水库塘坝除险加固。对

小水库坝顶尚未硬化的全部进行坝顶硬化，存在坝基、坝体渗水

现象尚未修建排水体或排水体损毁的进行坝后排水体建设和维

修，溢洪道泄洪能力不足的进行溢洪道扩挖，使小水库防洪能力

达到设计标准；对塘坝实施清淤、坝体加固、坝前护坡、安装水

雨情自动监测设施和视频及照明系统等措施，对坝顶进行硬化，

溢洪道泄洪能力不足的进行溢洪道扩挖，重点塘坝坝前坡未护砌

的全部进行坝前坡护砌，没有坝后排水体的建设坝后排水体，消

除塘坝安全隐患，提高塘坝抗风险能力和管理水平。

（四）农村坑塘治理工程。针对农村坑塘存在的淤积、边坡

损毁、与沟渠连通能力不足、蓄涝能力不足、水环境不优等问题，

结合美丽乡村建设、防洪除涝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、黑臭水体治

理等工作，采取清淤、岸坡护砌、水系连通、环境提升等措施，

实施农村坑塘治理，提升坑塘蓄涝能力，改善农村人居环境，发

挥坑塘综合功能。

（五）农田排灌渠系治理工程。针对今年汛期暴露出的因田

间缺少排水沟、排水沟不畅通、配套建筑物过水能力低等原因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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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的积水问题，采取扩挖排水沟、新建桥涵配套建筑物等措施，

彻底打通“竹节沟”“断头沟”，构建体系完善、过水通畅的排

涝网络，全面提升农田排涝能力。在易涝区，新建高标准农田渠

系工程和水务部门排涝工程要内外结合搞好衔接。汛前对全部排

涝沟进行排查，清理垃圾、秸秆等阻水物，确保沟渠畅通。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（管委会）作为

工程建设的责任主体、实施主体，要把今冬明春重点水利工程建

设列入重要议事日程，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，对工程前期、

资金筹措、工程建设、质量安全等负总责，分管负责同志狠抓具

体工作推进，乡镇（街道）、村居（社区）全力靠上，共同做好

重点水利工程建设各项工作。

（二）强化高标准建设。按照集中治理、规模治理、彻底治

理的要求，成方连片推进，不留空白。坚持高起点规划，高标准

设计，严把材料、施工、监理等关键环节，严把工程质量关，层

层落实目标责任制，建管并重，努力创建优质工程、精品工程、

民心工程。

（三）强化要素保障。加快前期工作，各县（市、区）负责

组织各辖区内重点水利工程建设的规划设计和项目立项。对重点

水利工程直接编制和批复初步设计（代可研）报告或实施方案，

应急度汛工程用地、环评等手续在实施过程中按程序办理。多渠

道筹集资金，在积极争取上级政策扶持的基础上，各级财政加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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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重点水利工程建设投入力度。特别是对纳入国家和省治理计划

的工程，按要求拿足用好配套资金。同时要科学评估财政收支状

况、经济实力和承受能力，合理确定投资规模、筹资渠道、负债

水平，形成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。

（四）建立长效机制。按照管理权限，压实工程建后运行管

护责任，完善管理制度，健全完善市县乡村四级分级、分层次的

运行管护体系，做到水利工程责任主体明确、管护经费保障到位、

管护模式和管护人员满足实际需求，实现工程制度化、专业化、

信息化，确保工程长期发挥效益。

（五）强化部门协作。城乡水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统筹推进

工程建设。发展改革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做好项目对上争取。财政

部门做好建设资金保障。在部门提前沟通、符合用地条件的前提

下，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强化水利工程用地保障，年度用地指标

优先用于水利工程建设。生态环境部门做好环评批复工作保障。

交通运输部门督导做好国省道、县乡道路边沟疏通及附属建筑物

配套建设，确保排水畅通。农业农村部门做好农田排灌渠系治理

工程建设。行政审批服务部门做好项目立项审批工作。供电公司

负责排水电力供应。金融机构对符合贷款条件的工程项目实行优

惠贷款。

（六）强化督导检查。建立工程建设督查机制，市城乡水务

局联合市政府督查室、市农业农村局等部门组织开展专项督查。

建立调度通报机制，市城乡水务局牵头，实行一周一调度、一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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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通报。对制约工程进度、质量和资金到位的关键问题挂牌督办、

专人盯办、重点查办，对进度缓慢、未按期完成任务的进行约谈，

对不作为、慢作为、乱作为的，严肃追责问责，以严督实考推动

工作落实。

济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 年 12 月 2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监委，

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济宁军分区。

济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12 月 2 日印发


